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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

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是根据人民法院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出具，资料

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评估结论构成影响，依据同一标的资产的其他资

料或者信息可能得出与本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

见。

七、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

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

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八、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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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县人民法院

因执行贵州镇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启江、杨秀琼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而涉及的不动产项目

单项资产评估报告

仁凯评报字［2022］第 20 号

摘要

贵州仁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镇远县人民法院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镇远县人民法院因执行

贵州镇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启江、杨秀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而涉及

的不动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工作，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摘要报告如下：

一、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执行案件涉及的资产提供财产处置价参

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为李启江、杨秀琼所有的镇远县

舞阳镇共和街不动产（产权证编号为镇房权证镇远字第 201200220-1号，面积 597.55

㎡）。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22年 6月 27日。

五、评估方法：成本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和在满足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假设前提和

限制条件下，镇远县人民法院纳入评估范围的不动产在权利性质为出让条件下的评估

结果为人民币大写贰佰壹拾伍万柒仟柒佰伍拾叁元整（￥2,157,753.00 元）,评估单

价为 3611 元/㎡。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人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中所载明的特

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本报告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有效期至 2023年 6月 26日。超

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七、报告提出日期：2022年 7月 27日。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

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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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县人民法院

因执行贵州镇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启江、杨秀琼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而涉及的不动产项目

单项资产评估报告

仁凯评报字［2022］第 20 号

镇远县人民法院：

贵州仁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院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资产评估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镇远县人民法院因执

行贵州镇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启江、杨秀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而涉

及的不动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工作。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概况

（一）委托方

镇远县人民法院

（二）被评估单位（产权持有单位）

被评估单位（产权持有单位）名称：李启江、杨秀琼

（三）评估报告使用者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包括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除上述之外，任何得到报告的

第三方都不应被视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也不对第三方

因误用资产评估报告而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执行案件涉及的资产提供财产处置价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工作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委托方申报的李启江、杨秀琼所有的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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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镇远县舞阳镇共和街不动产，建筑面积为 597.55㎡。

1.土地使用权概况

土地使用权人李启江在 2002 年 5 月取得了证号为镇国用（2002）字第 0106 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在 2009 年 10 月 29 日取得了证号为镇国用（2009）字第 785 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

（1）镇国用（2002）字第 010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概况：登记时间为 2002

年 5 月，坐落在舞阳镇共和街灵角寨，地号为 1168 号，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

划拨，使用权面积为 48.10 ㎡，土地四至为东抵本家墙壁外前面（北）1.3m 处，后

面（南）1.07m 处，南抵人行路内，西抵李亚梅家墙壁 50cm 处，北抵本家堡坎。

（2）镇国用（2009）字第 78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时间为 2009 年 10 月

29 日，坐落在舞阳镇共和街灵角寨，地号为 100005-130 号，图号为 7-49-25-J-4-

（1），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 2070 年 9 月 18

日，使用权面积为 63.41㎡，土地四至为东抵雷志林墙壁脚，南抵本人堡坎，西抵严

华用地界，北抵公路人行道。

权利人在以上两宗土地上建成了 1栋总层数为 5层，建筑面积为 597.55㎡的房

屋建筑物，并取得了证号为镇房权证镇远字第 201200220-1 号《房屋所有权证》。

2.房屋所有权概况：

（1）登记概况：房屋所有权人李启江于 2012 年 4 月 9 日办理了房产登记，并取

得了证号为镇房权证镇远字第 201200220-1 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落在舞阳镇

共和街，与杨秀琼共同所有，规划用途为营业用房，房屋总层数为 6层，建筑面积为

597.55 ㎡，建成时间为 2012 年，土地证号为镇国用（2002）字第 0106 号、镇国用

（2009）字第 785 号。

（2）实物概况：评估对象位于镇远县舞阳镇共和街灵角寨，房屋所有权人为李

启江、杨秀琼。房屋总层数为 6层，正面外墙刷环保外墙漆。在评估基准日第一至第

四层出租用作旅店经营；第五至六层为房屋所有权人自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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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为旅店的接待大厅，地面铺地砖，顶面为装饰整体吊顶，墙面刷乳胶漆。

第二至四层客房：地面铺地砖，墙面乳胶漆，顶边为石膏线条，部分客房在地砖上又

铺了地毯；卫生间：地面铺地砖，墙面贴墙砖，顶面为普通装饰吊顶。第五层：分布

有三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卫生间，为房屋所有权人自己居住，部分房间铺地砖，

部分铺实木地板，顶边为石膏线条。第六层：分布有一个堂屋、一个卧室一个厨房，

一个卫生间，堂屋地面铺地砖，顶边为石膏线条，卧室地面铺实木地板，顶边为石膏

线条，厨房，地面铺地砖，墙面贴墙砖，顶面为装饰吊顶。房屋建筑物的建成时间为

2012 年，建成后即装修投入使用，根据现场勘察装饰装修部分空鼓、起皮，现状条

件较差。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评估师根据国家资产评估执业规范，在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的配合下对上述资

产的申报数量、实际数量、资产形成使用状况、产权状况等进行了抽查核实，并对可

能影响资产评估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解。

四、价值类型

价值类型：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和本次评估目的，选择价值类型

为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2年 6月 27日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

下，对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中，某项资产应当进行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本报告所述“评估价值”系指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对所委托评估的资产在评估

基准日的外部经济环境前提和本报告所载明的特定条件下，为本报告前述所列明之目

的而提出的价值意见。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的约定，本项评估基准日是 2022年 6月 27日。

资产评估基准日是评估结论开始成立的一个特定时日，在形成评估结论过程中所

选用的各种作价标准、依据均要在该时点有效，评估中一切取价均为基准日有效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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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标准。由于委估资产的自身状况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同的评估基准日，

其评估结论是不同的。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定是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在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

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验资产，合理选取评

估依据的原则，以现场勘察日 2022年 6月 27日为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的依据主要包括资产评估经济行为依据、政策法规依据、产权依据及取

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等，具体如下：

（一）行为依据

1．贵州镇远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19〕黔 2625执 237号之一）。

（二）政策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年 7月 2日通过，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

《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发改厅〔2008〕1392

号）；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

273号）；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8〕15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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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7月 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743号第三次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根据 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11.《贵州省涉案财物价格评估操作规范》（黔价综法〔2002〕160号）；

12.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9号）；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0．《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1．《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中评协〔2019〕

14号）；

12．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其他准则。

（四）产权依据

1.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镇国用（2002）字第 0106 号、镇国用（2009）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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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号；

2.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镇房权证镇远字第 201200220-1号；

（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3．《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

税〔2008〕170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5．《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

39号；

6．现场查勘记录、估价人员了解的有关评估对象现场资料和近期市场交易资料，

网上交易信息；

7．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收

益法对镇远县人民法院纳入评估范围的指定资产进行了评估。在区域内不能收集到类

似独栋房地产的交易资料，无法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区域内可以收集到类似房地产

的租赁案例，可以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委托人提供的产权登记上登记了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的相应信息，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进行评估，对房屋所有权采用成本法

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说明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对象的思路，将重建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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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包括多种具体方法。例如，复原重置成本法、更新重置成本法、成本加和法（也

称资产基础法）

房屋建（构）筑物为自建且不包含土地使用权价值，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

行评估。

成本法是首先估测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和各种贬

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

称。

基本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1）重置价值的确定

重置价值=综合造价+其他费用+利息

对于房屋建(构)筑物，主要通过实地勘察，了解建(构)筑物的建筑结构、建筑材

料及建筑装修标准等情况。对提供了工程预(决)算资料的建(构)筑物，本次评估采用

预算编制法确定评估对象的工程造价，并考虑相关的建设前后期税费、资金成本等相

关因素，计算确定重置价值；对未提供预(决)算资料的建(构)筑物，评估人员利用近

期竣工的同类型工程单方建筑造价或地方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当期建筑单方造价为

依据，计算评估对象的单方造价，并考虑相关的建设前后期税费、资金成本等相关因

素，计算确定重置价值；对部分未提供预(决)算资料又无同类型可比的建(构)筑物，

评估人员采用物价指数进行调整，计算确定重置价值。

（2）成新率的确定

房屋建（构）筑物成新率采用年限法和打分法综合确定，即：

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打分成新率×60%）

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 ×100%

根据专业评估人员现场踏勘记录、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使用、维护、

保养等情况，同时结合委估建筑物的特点，考虑结构、设施、装修的使用年限及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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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分别采用年限法和打分法确定成新率，并根据实际状况确定不同的权重，计算

确定综合成新率。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与当地基准地价报告，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的

计算公式为：

  DKKPP Jib  11

P—待估宗地价格；

P1b—某用途、某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Ki—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Kj—估价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D—土地开发程度修正

3．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来确定其价值的各种评

估方法的总称。该方法采用资本化或折现的途径及其方法来判断和估算资产价值。

根据评估对象市场租金变化情况分析,选择在 t年内等比例递增方法，在第 t+1年

起至经济寿命结束时，以第 t年末的租金按照收益不变的方法。用数学式可表示为:

式中：P-收益价格（元或元/㎡）

A1-未来第 1年的净收益（元或元/㎡）

Y-报酬率（%）

n-未来可获得收益的年限（年）

g-年净收益增长率

t-未来可获得递增收益的年限（年）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评估项目组，进行资产评

估的前期准备，现场评估等工作，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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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具体过程如下：

（一）接受委托

2022年 6月 27日，在明确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及评估对象、确定评估基准日的

基础上，确定了评估范围、费用标准及完工时间等，接受了镇远县人民法院的委托。

（二）资产清查

2022年 6月 27日评估人员进行了现场拍照，核实评估对象的数量及实物状况的

现场工作。

（三）评定估算

2022年 6月 28日至 7 月 11日，评估人员进行了市场价格调查、成本等资料的

收集工作，并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及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测算评估值。

（四）评估汇总

2022年 7月 12日至 7月 27日，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结果，草拟资产评估报告书，

报经领导审核签发、打印，校对、装订，完成评估报告；整理工作底稿，交档案室保

存备查。

（五）提交报告

经复核签发后，2022年 7月 27日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特殊性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

大变化；

2．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

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4．至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已被查封，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

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情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评估假设评估对象为没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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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未设立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财产。

（二）一般性假设

1．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2．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不存在权利瑕疵；

3．评估对象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质量、验收规范，符合国家有关安全使用标准；

4．交易假设；

5．公开市场假设；

6．持续使用假设。

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和在满足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下，镇

远县人民法院纳入评估范围的不动产在权利性质为出让条件下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大写贰佰壹拾伍万柒仟柒佰伍拾叁元整（￥2,157,753.00 元）,评估单价为 3611 元/

㎡。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书存在如下特别事项，请报告使用者予以注意：

（一）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存在暇疵的说明

1.纳入评估范围的镇远县舞阳镇共和街灵角寨房地产：委托方提供了《房屋所有

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房屋所有权证》与《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

用途不一致，本次评估根据合法原则以《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用途做为评估依

据。

2. 委托方提供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上记载建筑面积为 597.55

㎡，房屋所有权证附图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为 480㎡。经过向产权持有人确认：在前期

办理施工许可证时的建筑面积为 480㎡，实际竣工后的建筑面积 597.55㎡，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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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登记时已经缴纳了超建部分的费用。由此本次评估采用建筑面积 597.55㎡做为

评估依据。

3. 委托方提供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上登记的房屋总层数为 5

层，现场勘察实际总层数为 5+半层（即 6层）。本次评估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上记载建筑面积为 597.55㎡，总层数为 5层进行评估。

（二）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况

无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无

（四）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无

（五）重大期后事项

评估基准日 2022年 6月 27日后，无重大期后事项发生。

（六）评估程序受限的有关情况、评估机构采取的弥补措施及对评估结论影响的

情况

无

（七）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所称“评估值”系指我们对所评估资产在现有用途不改变可持续使用，

以及在评估基准日之状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前提下，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目的而提出的

公允值意见；

2．本次评估是在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参加评估工作的全

体人员与委托方与产权持有单位之间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

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进行了充分努力；

3．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对 2022年 6月 27日委估资产价值的客观公允反映，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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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这一基准日以后该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化不负任何责任；

4．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镇远县舞阳镇共和街灵角寨房地产，委托方提供的两本

《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其中：镇国用（2002）字第 01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2

年 5 月取得，取得方式为国有划拨，本报告评估结论包含的土地价值为出让条件下

的土地价值，未扣除需要补交的出让金，本次评估目的实现时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

具体的补缴金额以当地国土主管部门确定的为准；

5．委托方提供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上记载建筑面积为 597.55

㎡，房屋所有权证附图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为 480㎡。经过向产权持有人确认：在前期

办理施工许可证时的建筑面积为 480㎡，实际竣工后的建筑面积 597.55㎡，在办理

产权登记时已经缴纳了超建部分的费用。由此本次评估采用建筑面积 597.55㎡做为

评估依据。

6．.委托方提供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上登记的房屋总层数为 5

层，现场勘察实际总层数为 5+半层（即 6层）。本次评估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上记载建筑面积为 597.55㎡，总层数为 5层进行评估。

7．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进行了现场调查，并保留现场调查的文字资料；

8．本报告所涉及的有关法律证明文件，由委托方提供，其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9．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与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其作任

何形式的保证；

10．本报告含有若干备查文件，备查文件构成本报告之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

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同时，本次评估结论

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

考虑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格的

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



李启江、杨秀琼不动产项目 单项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贵州仁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假设及持续使用原则等其

他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失效。评估机构不承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

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

反前述规定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除委托人、被评估单位（或产权持有单位）、案件相

关当事方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能成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6．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根据国家的现行有关规定，资产评估结果的有效期

为一年，即自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实现时，可以以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

考依据。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22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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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评 估 机 构：贵州仁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资 产 评 估 师：

资 产 评 估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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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目录

（一）评估对象所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1．贵州镇远县人民法院委托书

2．产权资料复印件

3．现场勘察日评估对象照片复印件

（二）资产评估机构及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备案文件或者资格证明文件

1．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2．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3．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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